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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中国科学院人事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干部局，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博士后进出站工作是博士后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社系统行风建设工作方案》(人社

部发〔2018〕34 号)要求，进一步提升博士后工作管理和服务工作水平，全国博士后管委员

会办公室决定改进博士后进出站有关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化博士后进、出、退站办理程序

博士后人员进、出、退站在博士后设站单位办结，不再由省级博士后管理部门或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办理。优化后的办理程序为“个人申请—博士后设站单位初审—省级博士

后管理部门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上预审—博士后设站单位办理手续”。

博士后人员的户口迁移、子女上学等事项，由博士后设站单位到省级博士后管理部门

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统一办理。

二、精简部分介绍信和材料

（一）取消博士后管理部门出具的部分介绍信。取消《进站证明》。博士后人员进站，

博士后设站单位或博士后人员可根据需要网上自行打印《博士后研究人员备案证明》；取消

《分配工作介绍信》和《退站介绍信》。博士后人员出站、退站，由博士后设站单位按照人

事调动程序，办理相应的行政关系、工资以及人事档案转移手续。



（二）取消博士后人员提交的部分纸质材料。取消《博士后申请表》、《博士后研究

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两表内信息均可通过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查看，并根据需要自

行打印；取消《博士后设站单位考核意见表》、《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

涉及学术内容的材料不再做统一要求，由博士后设站单位自行规定；取消《接收单位意见表》，

可用劳动（聘用）合同、接收函、商调函等过程性材料代替。

三、启用电子版《博士后证书》

（一）启用电子版《博士后证书》（简称“证书”），同时停发纸质证书。已发放的

纸质证书继续有效，2013 年以后已获得纸质证书的博士后人员可继续获取电子版证书。

（二）博士后人员工作期满出站后，经设站单位同意，即可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

统中获取电子版证书。电子版证书支持多次查看、打印。

（三）有关单位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博士后证书查询及验证”入口或扫描证书上

的二维码，对证书进行查询及验证。

（四）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香江学者计划、中德博

士后交流项目、澳门青年学者计划等国家专项计划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仍可获颁由全国

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统一签发的纸质证书。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博士后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改进博士后进出站有关工作，

积极筹备，统筹协调，优化流程；加强宣传力度和业务培训；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确保改

进工作按时到位和准确执行，切实为博士后人员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二）时间安排。优化博士后进、出、退站办理程序及精简部分介绍信和材料工作于

2019 年 3 月 1日起正式实施。文件下发之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为过渡期，有关省市单位



和部门要在此期间做好与教育、公安、公共人才和就业服务机构等部门的政策沟通和工作衔

接，保证顺利过渡，避免出现停办、漏办等情况。电子版证书于 2019 年 1 月 1日起启用。

（三）加强监督管理。省级博士后管理部门要依托信息化手段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并

探索建立地区内监管机制。

（四）及时反馈问题。各单位对在工作过程中的出现问题及意见建议，要及时向上级

博士后管理部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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